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湘潭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个人的独立判断，就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19]第

27-00011 号《审计报告》，湘电股份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1,911,796,321.85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346,275,586.97元，本年度未分配

利润数为-1,484,237,770.15 元。董事会拟定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考虑了公司盈

利情况、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符合公司经营现状及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 2019 年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

益。我们同意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公司章程》和公司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我们对关联交易的内容进

行了了解和确认，2018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其交易及定价依据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董事会在实施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遵守了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的规定，程序合法。我们认为公司以上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为公司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湘电风能有限公司、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湘电莱特电气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 2019 年拟为上述四家公司提供

不同额度授信担保的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其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

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

意本次提供担保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为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按股比提供担保的议案》 

被担保方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有限公司为公司合营公司（占股比例 50%），本

次按股比担保金额 2000 万元，其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

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认为本次担保是合理的，

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为湖南福斯湘电长泵泵业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按股比提供担保的议

案》 

被担保方湖南福斯湘电长泵泵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湘电长沙

水泵有限公司（控股比例为 70.66%）之合营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50%。本次按股

比担保金额 1739 万元，其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

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认为本次担保是合理的，符合

有关规定的要求，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阅《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基于独立

判断，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



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八、《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的

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不超过一年），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

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公司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公司此次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无异

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业务发展变化，进一步对原有制度、流

程进行梳理，相继修订相关制度，保障了公司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使内部控制

工作得到持续规范和完善。我们认为公司《2018 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较

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2018 年度审计服务期间，

严格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等法律法规要求，坚持独立、客观、公正

的审计原则，勤勉尽责、细致严谨，保持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真实、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发展成果。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购买控股股东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购买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的 23 宗土地使用权，

面积为 346.5 亩，该地块为工业出让地。经评估：该 23 宗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

值为 13752.28 万元。最后交易金额以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价格

为准。我们认为上述交易有利于公司产业布局的完整性，有利于解决地面建筑物

产权问题，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

实施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遵守了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的规定，

程序合法。 

 



 


